采购需求

一、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

完成剑阁县杨村镇长湖村长河水库、剑门关镇青树村黑山水库、东宝镇龙泉村龙泉水库、秀钟乡兴盛村兴胜水库，4个镇以灌溉为主，兼有防洪等效益的小（二）型水库工程的监理服务。

监理服务涵盖工程施工及质量缺陷保修期全过程，包括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安全、文明施工、信息、合同管理及现场施工协调等工作；配合委托人进行工程结算和审计；协助委托人办理工程报建、工程施工、竣工验收等工作。具体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如下：
1.编制监理规划与监理实施细则；

2.参加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

3.第一次工地会议与监理例会；

4.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与专项施工方案； 

5.检查施工单位质量与安全管理体系；

6.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

7.审查施工进度计划；

8.检查承包人的试验室；

9.审查施工分包人资质条件；

10.查验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11.审查开工条件，签发开工令；

12.审查材料、构配件、设备合格证明文件；

13.审核工程款支付申请；

14.巡视、旁站、检验；

15.工程暂停令和复工令；

16.审查“四新”论证材料及验收标准；

17.验收隐蔽及分部分项工程；

18.审查工程变更、协调合同争议；

19.审查竣工验收申请、编写质量评估报告；

20.参加竣工验收、签署验收意见；

21.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

二、商务要求 

1.监理服务期：施工工期+缺陷责任期。

2.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进场后预付合同总金额的20%，项目工程完成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80%，竣工后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100%。

4.报价要求：本项目报价应是采购人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含监理服务费用、平行检测费、差旅费、项目监理部运行费和本次采购需求论证费、采购代理服务费以及合同中包含的应由供应商承担的所有义务、责任和风险等全流程费用。

5.人员要求：（实质性要求）

（1）总监理工程师1名：具有全国水利工程相关专业建设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2）专业监理工程师2名：具有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3）监理员3名：具有监理业务培训合格证书。

6.监理人工作要求(实质性要求、提供承诺函)

拟担任项目总监，在参加本次谈判时没有在其他未完工项目担任超过二个（含二个）项目总监及项目班子成员，其他配备人员在参加本次谈判时没有在其他未完工项目担任项目班子成员及其他配备人员的职务，如本项目成交后至工程完工时也不得在其他项目担任项目职务。总监实行压证施工；工程施工期间，现场监理人员每月在施工现场工作时间应符合相关规定。

7.办公场地要求：须在施工现场附近设立项目监理部，并保证有与本项目监理服务相匹配的基本办公条件，且运转正常。(实质性要求、提供承诺函)
8.交通工具要求：须配备1辆专用于现场监理使用的机动车。(实质性要求、提供承诺函)
9.所提供的相关证件均须在有效期内。 
10.验收要求 ：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和《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相关规范和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给采购人备案，若有图纸资料须同时提供纸质和电子版。
三、其他要求（实质性要求，提供承诺函）
1.项目工程竣工后向采购人提交成果报告（包括但不限于：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日志，监理报告、监理例会记录、监理考勤表等）。

2.监理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并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 

3.供应商必须配合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所开展的一切有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活动，应当做好个人防护，如实报告个人信息，执行疫情防控、人员隔离等要求，严格落实相关政策，文件要求的有关规定。

四、未尽事宜合同约定。

